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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市监处罚

„2023‟

0754号 

西安市高新

区弓家大队

饺子馆未取

得许可从事

冷食类食品

制售案 

西安市高新

区弓家大队

饺子馆 

92610131MAC1QD

QY0X 
冯刚刚 

本案当事人西安

市高新区弓家大

队饺子馆在未取

得冷食类食品制

售许可的情况下，

制售“素拼”菜品，

销售额共计

3094.39元，货值

金额 3094.39元，

违法所得 3094.39

元。 

当事人能够提供

相关食品的进货

查验记录及相关

凭证，但无法提供

“风味豆角”的相

关进货凭证。 

 

当事人未取得许可从事冷食类

食品制售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

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

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责令当事

人改正，并作出处罚如下：1.没

收违法所得 3094.39元；2.处罚

款 6000元。 

当事人未按规定保存相关凭证

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

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

一款第七项之规定，责令当事人

改正，并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主动履行，收

到决定书之

日起十五日

内 

2023年 12月

25日 


